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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20-32号 

债券代码：127003         债券简称：海印转债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清控科创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

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项目概述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与清控科创（广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科创”）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友利科技园合作协议》，公司通过引入

清控科创，对友利科技园区进行重新策划定位和产业规划，整合导入

适合园区产业提升的清华系及有关产业企业资源，对友利科技园进行

产业和品牌赋能。 

具 体内 容详 见公 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 在 巨潮 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与清控科创(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友利科技园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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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展情况 

上述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积极推进合作的各项工作。2020年5

月25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广州友利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友利”）与清控科创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于同日在广州

友利经营管理的“海印友利科技园”产业园区内举行了正式挂牌仪式，

通过挂牌“清控科创（广州）创新基地”和“清控科创（广州）孵化

基地”，为园区中小科技企业发展提供产业引导与孵化。 

 

三、协议双方情况 

（一）广州友利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光明南路199号(办公楼)4号楼1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593710808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邵建明 

注册资本：壹仟零叁拾万元整 

营业期限：2012年4月1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房地产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

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的情况：  

简介：广州友利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运营管理的友利电商科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广州市番禺区友利玩具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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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园是集软件开发、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科技孵化、教育培训五位

一体的产业园区。园区致力于五大行业和区域产业的对接，实现产业

升级，积极推进创业孵化器服务，建立完善的园区载体和金融服务。 

说明：广州友利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市番禺

区友利玩具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清控科创（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17号自编之二A7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1YG2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有平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 

营业期限：2019年9月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及其他建筑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的情况： 

简介：清控科创是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清控科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8% 

广州众皮联控股有限公司 25% 

广州清控南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 

广州产盟一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 

广州众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合计 100% 

https://www.qcc.com/firm_97dce0e48eb6f67b9880cf638fae09e3.html
https://www.qcc.com/firm_72acaf520b4b5b2ad865be0c1571971a.html
https://www.qcc.com/firm_4f3aa8fcb21c8909f4b67bc4193efe59.html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20） 

4 / 7 

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清华控股的旗下战略功能平台和产业科技创 

新平台；清华科创作为科技园区建设运营商和科技服务提供商，已在 

24个城市成功建设运营了51个科技创新产业园区，拥有15个国家创新

服务平台。并以产业基金方式，向产业园及入园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说明：公司与清控科创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州友利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乙方：清控科创（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第一条 乙方为甲方提供核心服务内容及增值服务 

1、品牌赋能：乙方负责引入以乙方为代表的清华产业资源，为

甲方提供品牌支持，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增强融资和市场等资源

获取能力，强化其产业园科技创新力量，打造科技地产和产业地产项

目样板，支持未来相关业务快速拓展布局。甲方可以在“海印友利科

技园（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南路 199号）”产业园区门口挂牌“清控科

创（广州）创新基地”、园区内部小楼挂牌“清控科创（广州）孵化

基地”，引领企业的发展。 

2、组织创新和渠道拓展：乙方集团公司，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已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打造出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乙方负责携

手甲方打造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为甲方的微组织创新，组织裂变，合

伙人发展等组织发展和渠道拓展提供方案和指导，具体运营落地服务

支持由双方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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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对接：遵循市场规律，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对接清华大学

及各大研究机构和清华产业资源，获取更有价值的增长动力；具体实

施合作由双方再一事一议。 

 4、服务体系对接：甲方可以享受乙方各项服务体系的市场价格

7或 7折以下优惠，具体实施由双方再议。 

第二条 合同期限及中止约定 

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 

2、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 4年内，欲提前终止本合同时，应提前

1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得到对方书面同意后方可终止合

同；双方合作 4年后，甲方可单方面终止本合同，但需提前 1个月书

面通知乙方。 

第三条 服务费用 

1、甲方和乙方合作期限十年，每年服务费用为贰拾万元。 

2、双方签订合同后 3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首 2年服务费用人

民币肆拾万元整；在甲方首次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的时间基础上，往后

每递延 2年向乙方支付人民币肆拾万元。 

3、经营分红：乙方参与甲方所属物业“海印友利科技园（广州

市番禺区光明南路 199号）”的租金分红，但仅限于通过乙方招商引

入落户客户产生的租金收入，具体内容如下： 

乙方物业租金费用大于 40元/m2/月的部分，甲方和乙方按照 5:5

的比例进行分配。具体支付时间及方式双方另行协商。 

第四条 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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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应当配合乙方进行所需资料的收集和联络工作，并保证

全面真实地向乙方提供委托事项的有关情况和材料。 

2、乙方应当协调甲方的股东，配合甲方对外的市场宣传，对外

宣传内容需得到乙方的同意。 

3、乙方应尽责为甲方提供其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对接资

源（包括但不限于：政府、产业、技术、人才、资本等）；甲方可根

据实际需要与对接方协商合作事宜，乙方视情况给予必要协助； 

4、根据甲方的业务发展情况，乙方应为甲方提供以下有偿增值

服务：战略规划、股权设计、商业模式设计、资本路径、发行专项基

金；甲方需要前述服务的，双方应另行签订相关协议；本条款不作为

甲方支付本合同服务费的必要条件。 

5、甲、乙双方在服务过程中所获悉的对方的任何经营、技术等

重要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不得提供给除甲乙双方以外的其他方。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之期限及金额支付服务费的或不分配当

年收益给乙方，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金额的日千分之五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 

2、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包括签订本合同前）所获得的对方

任何经营或技术信息均属商业秘密。一旦泄密双方均有权向对方索

赔。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进一步明确双方的合作内容，落实合作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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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公司将借助清控科创的资源整合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及其在科

技园区建设和运营方面的丰富经验，对公司的科技园进行优化升级，

通过品牌赋能，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提升科技园的运营水平和盈利

能力。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了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但在合作过程

中可能会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导致合作效果不达预期。公司将根据

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广州友利与清控科创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